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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1/2021_2022__E6_95_99_E

8_82_B2_E9_83_A8_E3_c80_301433.htm 教育部、公安部、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开展防止传销进校园工作的通知(教

思政〔2007〕14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

公安厅（局）、工商行政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公安局，教育部直属各高等学校： 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

，全国打击传销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集

中力量查处重点案件，建立健全工作格局和体制机制，广泛

开展宣传教育，打击传销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由于种

种原因，传销活动在一些地方仍顽固存在，有些传销组织打

着职业介绍、招聘兼职等幌子，不择手段地利诱欺骗高校学

生，学生上当受骗、误入传销的情况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了

学生身心健康，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高校的和谐稳定，引起了

学生家长和全社会的关切。为加强宣传教育，严厉打击传销

活动，教育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决定联合开

展防止传销进校园工作。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明确

防止传销进校园的基本要求，不断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 

防止传销进校园，是依法打击传销的重要内容，是为高校学

生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社会环境的必然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要在高校广泛开展禁止传销宣传教育活动，使广大学

生认清传销的违法犯罪性质、欺诈本质和严重危害，帮助学

生提高识别能力、增强防范意识，自觉抵制传销；要严厉打

击传销活动，及时解救受骗参与传销的学生。地方各级教育



行政部门、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深刻认识传销活

动向高校渗透的现实危害性，以对党、对人民和对法律高度

负责的态度，密切配合，协调联动，依据各自职责和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一手抓宣传教育、一手抓严厉打击，切断传

销组织向高校渗透的渠道，严防传销活动进入校园。 二、积

极开展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学生防范传销的意识和能力 

精心设计和组织开展防止传销进校园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地

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导作用

，把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同讲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课程、加强形势与政策教育结合起来，采取专题讲座、形势

报告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帮助学生了解传销的危害、防

范传销的基本知识及打击传销的政策与法律法规。要把防范

传销作为新生入学教育、毕业生就业指导和离校教育的重要

内容，组织开展有声有色、入心入脑的专题教育。要充分运

用广播电视、校报校刊、校园网络等各种载体，通过召开座

谈会、散发宣传资料、组织专题展览等多种形式，营造抵制

传销的良好氛围。地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公安机关要

积极主动地参与和指导主题宣传教育活动。要以宣传《禁止

传销条例》和《直销管理条例》为重点，把讲解专业知识、

剖析典型案例、组织受骗人员现身说法等生动直观的教育方

式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增强识别传销的能力，自觉做到知法

、懂法、守法。要根据需要，定期选派执法人员深入高校开

展专题讲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